
第11屆第1次牙醫門診醫療服務北區審查分會會議記錄 

時間：107年1月25日/星期四   下午2：00 

地點：中央健康保險署北區業務組七樓第一會議室 

出席：彭啟清醫師、徐啟東醫師、黃翰玟醫師、林敬修醫師、吳敬忠醫師 

      余炘遠醫師、簡志成醫師、陳奕舟醫師、林政彥醫師、馮輝雲醫師  

      徐仲逸醫師、黃國光醫師、張士灝醫師、陳明仁醫師、周宏安醫師 

      藍鴻文醫師、吳金俊醫師、林裕斌醫師、林孝怡醫師、王偉儒醫師 

      連新傑醫師、徐治民醫師、劉煜明醫師、陳威鑠醫師、周公亮醫師 

      詹景勛醫師 

列席： 

【審查醫藥專家召集人】：謝志杰醫師、吳朝偉醫師、廖桂君醫師、謝喬均醫師 

請假：李昀醫師、陳建川醫師、温柏齡醫師 

主席：彭啟清主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楊逸莉 

 

一、主席報告並宣布出席人數:應到出席人數29人，實到人數 26 人，超過半數 

會議開始。 

 

二、通過第10屆第19次牙醫門診醫療服務北區審查分會醫審組會議紀錄 

    (106/12/28)  

決議：通過。  

 

三、通過第10屆第21次牙醫門診醫療服務北區審查分會會議紀錄(106/12/28) 

決議：通過。  

 

四、通過本次會議議程並指定本次會議簽署人： 

決議：通過。並指定周宏安醫師、詹景勛醫師擔任本次會議簽署人。 

 

五、報告事項： 

(一)本會各組報告。 

    決定：針對醫管組報告(106年12月輔導結果):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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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1.編號3:發函院所，請院所申報費用務必遵照相關規定。 

          2.編號4:請葉**醫師支援之院所前來輔導。 

          3.編號6:請院所再次前來輔導。(書面輔導自清) 

(二)106年12月14日「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北區業務組牙醫門診總額106 

    年第4次共管會議」報告案。 

(三)中華民國牙醫師公會全國聯合1070104號請辦單，有關107年不列入「牙醫 

    相對合理門診點數給付原則」之週日及國定假日。 

(四)中華民國牙醫師公會全國聯合1070106號請辦單，有關「單日內重複取卡申 

    報比例」專案分析內容。 

    決定：請全聯會提供下列資料，再提本會會議討論。 

          1.「單日內重複取卡申報比例」--以院所為單位 

            --全國前30名(北區為排名3.4.10.19) 

          2.「單日內重複取卡申報比例」--以醫師為單位 

            --全國前60名(北區為排名1.2.9.10.12.23.30.35.41.42. 

              44.49.57.59.60) 

(五)中華民國牙醫師公會全國聯合1070105號請辦單，有關「牙周病統合照護計 

    畫照護手冊」第三版內容無病人基本資料暨接受牙周病統合性治療確認書 

    乙事。 

(六)人事異動案： 

    1.桃園市牙醫師公會更換委員及審查醫藥專家 

    2.新竹市牙醫師公會更換審查醫藥專家 

    3.苗栗縣牙醫師公會更換審查醫藥專家 

(七)有關A院所來函申請跨區支援專科醫師乙案。 

     1.依據10-20及10-21審查分會會議決議：A院所之跨區支援醫師所附資料 

       無法判定是否符合本會專科認定標準(70%比例)，故不予以通過。 

     2.該院所再次來函。 

     決定：A院所之跨區支援醫師為口外專科，符合本會認定標準，予以通過。 

(八)有關B.C院所來函申請跨區支援專科醫師乙案。依據院所來函及本會規定， 

    該院所之跨區支援專科醫師如符合本會專科醫師認定標準，得每月檢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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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「專科案件數比例(須符合本會專科認定的標準)」且申報額度在8萬點以 

    下，即可排除牙醫門診醫療費用專業審查篩選「凡有跨區支援醫師之院所 

    不得免審，排除未申報費用及跨區支援專科醫師申報額度在8萬點以下」 

    之指標限制。 

    決定：B.C院所之跨區支援醫師為根管治療專科，符合本會認定標準，予以 

          通過。 

(九)有關D院所來函申請支援專科醫師乙案。依據院所來函及本會規定，確認 

    該院所之支援專科醫師是否符合本會專科醫師認定標準。 

    決定：D院所之本區支援醫師: 

          1.陳醫師及鄒醫師為口外專科，符合本會認定標準，予以通過。 

          2.方醫師、曾醫師及楊醫師為牙髓病專科，符合本會認定標準，予 

            以通過。 

(十)中華民國牙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1月份會議報告。 

     1.13-5醫審組會議(107/1/10) 

     2.13-5國健署專案小組會議(107/1/10) 

     3.13-6身障小組會議(107/1/10) 

     4.13-1一般服務地區預算分配小組會議(107/1/10) 

    決定：針對107年牙醫門診總額品質保證保留款實施方案『政策獎勵指標』 

          新增(七)特殊醫療服務計畫，函請四縣市公會轉知會員。 

 

六、討論事項： 

案題一有關 108 年度牙醫門診總額地區分配預算，請討論案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人：主委、副主委 

決議：本會主張如下: 

1.反對就醫率納入地區預算風險校正因子 

2.贊成維持健保署牙醫門診總額地區預算分配的主要原則即100%capitation的 

  原則。（百分之百依據人口風險因素分配各地區之預算） 

 

案題二有關「全民健康保險牙醫門診總額牙周病統合照護計畫」第十一點所列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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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自費手術及治療納入健保給付之可行性。提請討論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人：主委、副主委 

決議：針對此項回覆意見，付委張士灝醫師及吳金俊醫師撰寫，再行回復全聯 

      會。 

 

案題三建議修訂本會組織章程及聘請本會顧問乙案。提請討論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人：主委、副主委 

決議：  

1.修改本會組織章程第12條照案通過。 

2.依各縣市公會提報顧問名單通過。 

 

案題四研議牙科申報睡眠多項生理檢查(17008B)之審查原則。提請討論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人：主委、副主委 

決議：付委張士灝醫師了解並研議相關細節，再提本會會議報告。 

 

案題五〇〇院所不實醫療申報乙案，提請討論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人：簡志成醫師 

決議： 

1.針對案件1：確認院所是否有申報並分析該院所相關數據(89015C)。 

2.針對案件2：分析該院所92003C申報數據。 

3.提下次醫審組會議討論。 

 

案題六修訂108年「全民健康保險牙醫門診總額品質保證保留款實施方案」，提 

      請討論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人：主委、副主委 

決議： 

1.專業獎勵指標(一)65歲(含)以上老人恆牙牙冠2年內自家再補率h.院所該年 

  65歲(含)以上老人恆牙牙冠填補顆數須達20顆，建議調高至60顆。 

2.其他無相關建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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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題七有關107年2月-12月牙醫門診醫療服務北區審查分會會議時間建議案。提 

      請討論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人：主委、副主委 

決議：107年3月-12月審查分會會議時程如下表，請委員預留開會時間。 

會議名稱 11-2 11-3 11-4 11-5 11-6 

會議 

時間 
107/3/29 107/4/26 107/5/24 107/6/28 107/7/26 

會議名稱 11-7 11-8 11-9 11-10 11-11 

會議 

時間 
107/8/23 107/9/27 107/10/25 107/11/29 107/12/27 

 

 

七、會議簽署人：周宏安醫師、詹景勛醫師 

 

八、散會：下午四時三十分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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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1屆顧問名單 
 

 

 桃園市  ：  

諮議顧問：張文炳、凃福利、葉忠武、周昭祺、王金順 

榮譽顧問：黃亦昇、謝欣育、黃立忠、李保源、呂通吉、許火興、黃子誠 

          夏德仁、黃坤泰 

 新竹市  ：  

諮議顧問：黃啟祥、簡英健、遲玉堃 

榮譽顧問：蔡國明、王子晉、黃明燦、黃俊仁、吳政憲、溫飛翊 

 

 新竹縣  ： 

諮議顧問：楊明煌、廖結和 

榮譽顧問：林殿瑋、范光周、廖立民、王惠民、姚雅紅 

 

 苗栗縣  ： 

諮議顧問： 陳智仁、曾德兼 

榮譽顧問： 李俊德、徐千泰、張世澤 

 

 

 

附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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